
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
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
瓦政行复决〔2021〕18号
申请人：吴秀,性别：女，1965年4月21日生。

住址：辽宁省瓦房店市太阳街道办事处榆树房村碾信上屯35号。

被申请人：瓦房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住所地：瓦房店市世纪广场1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玖玲，系该局局长。

委托代理人：张宏新，系该局工作人员。
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2021年11月26日作出的瓦人社监不受字〔2021〕第003号《瓦房店市劳动保障监察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，于2021年12月7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。行政复议期间，申请人请求撤回行政复议申请，经行政复议机关同意，准予撤回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，行政复议终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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